
鈺 盛 舞 台 燈 光 設 備    出 租 合 約 書 

   

 立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甲方〉向 鈺盛舞台燈光設備有限公司 租賃部 

〈以下簡稱乙方〉承租各式舞台燈光設備用品（如附件），特訂立本契約並經雙方同意，條件如下： 

 

第一條：標的物 

         本合約中甲方所承租之標的物名稱、型號、數量詳如附件。 

 

第二條：租期 

        一、本合約以標的物驗收手續完成後起租，標的物歸還時間以本合約規定為準。 

        二、承租與歸還時間：每日以早上九點至晚上七點止。 

        三、承租時間單次週期最低以二十四小時為一日計費。 

 

第三條：身份確認及擔保 

        一、甲方承租之標的物，原則上以標的物之原價金支付於乙方，待甲方返還標的物品時，若無維修等 

            相關問題時，乙方得以扣除標的物之租金，餘額無條件當場退還。 

        二、若甲方承租標的物品時，無法提供物品原價金時，可出示無破損、 

            髒污或變造之身份證正本或第二證件(健保 IC 卡、駕照或中華民國護照等)作為擔保。 

        三、甲方應於合約簽訂時，按合約規定之金額支付全數之現金予乙方。 

 

第四條：租金給付 

        一、標的物租金以甲方及乙方簽約時為基準。 

        二、甲方應於合約簽訂之時，按合約規定之金額支付予乙方。 

        三、甲方與乙方合約簽訂後，若甲方於合約到期前提早歸還標的物，乙方無須退租金給甲方。 

 

第五條：租賃物歸還與違約罰款 

        一、甲方應於本合約屆滿或終止時將標的物返還乙方。 

        二、乙方在合約規定之返還時間外，另給予甲方兩小時緩衝時間，合約之所有標的物在緩衝時間內歸還， 

            但不得超過晚間九點營業時間，甲方若超過晚間九點歸還設備，一律補收逾時租金。 

        三、甲方告知將延後歸還於合約屆滿前一小時，歸還逾時超過兩小時，則以合約規定歸還時間每加 

            二十四小時為乙期，每期計算乙次。 

        四、甲方若無告知將延後歸還於合約租期屆滿前一小時，乙方將有權利向甲方收取租借器材總額之二成 

            做為違約賠償金。 



        五、合約到期後逾二十四小時後未將標的物返還者，且甲方未事先通知乙方要延展租賃時間， 

            乙方得進行現金全數沒入之權利，且以甲方將實質購入，所租賃之物品簽結此次租賃合約。 

        六、合約展期，則按展期後新約時間返還。 

 

第六條：合約展期 

        一、若甲方因故而需將合約延展租期，需於合約規定之歸還時間前三個小時通知乙方，雙方簽定新合約 

            以達成合約展期，無民法第四五一條之適之。 

        二、合約展期後標的物之租金，以簽定的新合約為基準。 

        三、若甲方因故而需將合約延展租期，乙方有權利決定是否達成合約展期。 

 

第七條：標的物點收 

         甲方應於租賃標的物時當場點收並進行測試，如發現功能不正常或外觀有損壞時應立即通知乙方。 

         點收完成後之功能不正常、損壞，除非因長期累積使用或器材壽命，若由乙方判定是人為損傷造成， 

         一律為甲方之責任，乙方有權利決定要求甲方照合約予以賠償或維修。乙方於租賃動作前後都會進行 

         拍照存證動作，以確保雙方權益。 

 

第八條：標的物歸還測試 

         乙方應於甲方歸還標的物後，依照合約中所載標的物規格進行功能測試，經乙方測試無誤後， 

         方完成歸還手續。 

 

第九條：標的物所有權 

        一、標的物之所有權歸乙方所有，甲方不得處分標的物或任意拆解、更換零件。若甲方有拆解、任意 

            更換零件等行為，則賠償乙方新品等值之現金。 

        二、各類款式燈具可自行更換配件使用，但以不損傷燈具機身或內部零件為限，若因使用不當導致乙方 

            燈具等器材故障損毀，則依合約第十條由甲方承擔維修金額。 

 

第十條：標的物損害認定與賠償 

        一、甲方發現標的物故障、泡水等異常情形時應立即通知乙方，由乙方判斷確認後，若是人為因素造成 

            且需要維修，乙方有權利決定委託商家維修或要求甲方賠償與新品等值的現金(標的物價值詳見附件)。 

            維修之費用，乙方需出示統一發票或加蓋店章之維修單據，且由甲方承擔。 

        二、乙方不負責保存或備份數位控制器內任何資料，若造成甲方之損失，亦無賠償責任。 

        三、甲方所租借之標的物(如:燈具機身)，若造成甲方的財產(如:燈炮)損傷，乙方不負責甲方之損失， 

            亦無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合約範圍 

           與本租賃案件有關須知及所附各式文件皆為本合約之一部分。 

 

第十二條：合約修改 

           本合約條款之修改應經雙方同意，並以書面為之。 

 

第十三條：合約適用法律 

           本合約條款依中華民國法律解釋並適用之，甲方同意放棄行使抗辯權。 

 

第十四條：合約管轄法院 

           雙方如因本合約涉訟，以乙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板橋地方法院)為訴訟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合約收執 

           本合約一式兩份。由雙方各收執一份。 

 

第十六條：合約租期 

           中華民國_____年_____月_____日_________時起，至_____年_____月_____日________時止， 

           租期共計_______天。 

 

第十七條：合約租金 

           本次合約租金總計__________________元整，擔保本票(支票)金額___________________元整。 

 

 

 

 

甲 方：                        乙方 (鈺 盛 舞 台 燈 光 設 備 有 限 公 司)：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 台北市 北投區 致遠一路 1 段 33 號 

住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 (02)2822-0750  傳 真：(02)2822-076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行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